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通县政复〔2024〕18号
申 请 人：尹某某
被申请人：通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于2024年2月28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通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答复中称“经检索，2002年退役安置时无劳动指标这一说法，您申请公开劳动指标的下达、移交、审批情况信息不存在”。此答复明显是在逃避责任，隐瞒事实真相，因为当年退役安置时执行的是国发〔1987〕106号《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该条例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每年退伍义务兵回到原征集地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预分劳动指标”。申请人是有指标的，被申请人的答复违法安置条例。
申请人提供证据：1、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工作介绍信；2、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相关内容；3、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3年12月18日，受理申请人通过在线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 “本人退役安置劳动指标的下达、移交、审批情况”。接到申请人申请后，被申请人积极开展核查，经查阅原县安置办移交被申请人的文件资料及县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档案资料，并询问了当年安置办工作人员，申请人2002年退役安置时，是依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军区《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林省军区关于做好2002年冬季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吉政发〔2003〕4号）文件规定执行安置工作，该文件是针对年度安置工作开展的省级具体规定，该文件中未有劳动指标说法。该文件第二条接收安置工作要求，第一款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是政府行为，指令性分配是一条基本的安置原则，要坚持“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所以，被申请人2002年退役安置时，无劳动指标这一说法，劳动指标信息不存在。
经审理查明：2023年12月1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被申请人通过检索查找，认为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不存在；2023年12月29日，被申请人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2024年2月28日，申请人不服该答复，提出复议申请。
本机关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本案中，被申请人经检索、询问确实没有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据此书面告知申请人上述信息不存在，可以认定被申请人履行了合理检索查找义务，该答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通县退役军人依复〔2023〕第一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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